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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世贸组织十年 中国法治进程加快 
 

 刘敬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 
 

  自 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至今，已经过了整整 10年时间，这对中国的法
制建设产生了巨大而积极的影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和国家在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的深刻历史经验和教训基础上确立的国家方略，其本身的确立和实现并不是 WTO 使然，但纵观
中国入世前后所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入世 10 年来国家法制建设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不得不承
认，加入WTO对中国法治的影响之大是任何其他国际组织都无法比拟的。 
  加快了中国经济法律的现代化进程从 1999年开始，中国遵照WTO规则和所作承诺，系统全
面地清理了现存经济领域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到 2005 年底，中央政府制定、修改了
《对外贸易法》等 3000 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覆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
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透明度、贸易政策的统一实施等方面。 
  此次史无前例的修法工作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一是修法规模大，从法律到法规、规章，从
中央立法到地方立法，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及各级政府均参与到修法工作中；二是修法的内

容多，WTO 协定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此次修法涵盖货物贸易、服
务贸易、知识产权、外商投资、海关管理、国内税收等多项法律制度；三是修法涉及面广，不仅

涉及对外贸易、投资等经济法领域，而且涉及行政法、知识产权法、法院司法审查制度等诸多领

域。这次修法工作加快了中国经济法律的现代化进程，为中国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大国、贸易大

国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推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进步加入世贸组织前后，为了改变中国知识产权立法落后且与 WTO
规则不相适应的局面，中国先后修改了《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

例》、《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等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并建

立起保护知识产权的大范围综合管理体系，通过成立国家知识产权工作组并在法院建立独立的知

识产权审判庭等举措加大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这些发展和进步主要是中国市场经济日益

发展以及全民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提高所推动的结果，但 WTO 独特而严格的规则义务要求无疑是
外在、直接的巨大作用因素。10年后的今天，WTO对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影响仍在持续，
并不断加大。 
  对法治政府建设产生重要影响透明度原则是 GATT/WTO 体制中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为了
履行我国承担的WTO协定义务，我国采取了大量的立法、行政措施，真正实现了经济政策制定、
立法、决策的公开和透明。 
  《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等法律、法规使立法公开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公

开、透明成为国内立法活动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些法律、法规特别要求在立法过程中，

要通过书面征求意见，召开研讨会、座谈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和通过新闻媒体、国际互联网等多

种途径，公开征求社会各方面意见，给予社会公众和各利益方充分发表评论的机会。近年来，中

央政府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加强各级政府政务公开的力度。这些与 WTO 要求的透明度原则及其带
来的现代意识密不可分。 
  促进司法审查制度完善 根据人 WTO 规则建立并执行司法审查制度是成员方的一项国际条
约义务。入世前后，中国已对原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司法审查制度作出修订，将原来不属于法院

司法审查范围的相关事项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例如，2000年修订的《专利法》规定，对实用新型
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确权和宣告无效均由人民法院终审；2001年修改的《商标法》删除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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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决定、裁定为终审裁定的规定，增加了当事人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
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2 年颁布了《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
的规定》、《关于审理反补贴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司法解释。这些举措意味着中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在内涵上更加丰富、在外延

上得以拓展。行政法治的这些进步不仅对国际贸易案件产生直接影响，也对我国司法审查制度产

生了全局、长远的影响。 
  促进法制统一实施 法制统一性是WTO对成员方的一项基本要求，加入WTO意味着保障国
内法制统一成为中国的一项国际义务。加入WTO 10年来，中国政府针对地方保护主义这一严重
影响国家法制统一性的顽疾采取了各种有力措施予以消除，取得良好效果。尽管在法制统一性方

面已取得巨大进步，但对于幅员辽阔、地区差异甚大的中国来说，法制统一性是一个漫长的历史

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最终还是要靠自身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国家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完善

来实现，但WTO体制对于中国法制统一性的促进作用毋庸置疑。 
  扩大国际法在中国的影响 加入WTO以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对国际法的传统观念。
迄今为止，中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共参与了 104起案件，其中主动提出申诉的有 8起，被
诉 21 起，作为第三方参与了 75 起其他成员方之间的案件，单从数量上看，中国就已成为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最重要参与者。在上述案件中，中国有胜有负，但不论胜负均对中国的对外贸易

政策乃至国内立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例如，中国就美国针对中国钢铁产品采取的保障措施

向WTO提出申诉，并最终获得支持，美国政府不得不于 2003年 12月取消了该案涉及的歧视性
保障措施。2011 年 3 月，WTO 上诉机构推翻了专家组对中国诉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案作出
的裁决，认定美国政府采取的相关措施与 WTO 规则不符，这是中国取得的重大胜利。中国政府
还对 WTO 作出的不利裁决坦然面对，并且及时采取措施调整了国内相关法律和政策。为执行
WTO相关裁决，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2010年 3月对《著作权法》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同年 3月国
务院决定修改《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相关内容。此次修订《著作权法》，体现了WTO对我国
国内立法的影响力，扩大了国际法在中国的影响。 
  提升中国在国际立法中的地位 WTO 多哈回合谈判是新世纪伊始的第一次多边谈判，作为
WTO 的正式成员方，中国已从多边贸易规则的被动适应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中国积极参与各
项议题的谈判并提出各种方案，特别是在 WTO 法律规则的制订、修改和完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中国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特别是成功克服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影响，为中
国在国际经济规则谈判中提升话语权和谈判地位奠定了强大基础。中国在国际经济立法中地位的

大幅提升是中国成功入世带来的巨大辐射效应，10年来中国参与WTO多边贸易体制法律实践所
形成的经验乃至教训，为中国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经济立法提供了宝贵经验。 
  丰富法学研究和教育的内涵  在中国，GATT/WTO法律制度及其理论长期被忽视，但自上世
纪末开始涌现出关于 WTO 法律制度研究的大量专著和论文。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图书数据显示，
自 1999年至今，该馆收藏的关于WTO研究的图书达 371种，同期收藏的博士论文达 130篇，北
大法律信息网查询的结果显示，自 1997年至 2010年中国核心法律期刊发表的WTO法研究论文
为 869篇。甲国学者还翻译了 GATT之父约翰·H.杰克逊教授、柯蒂尔教授、彼得斯曼教授等国
际 WTO法学者的论著。美国学者秦娅曾经说过:“这一时期，中国出版的与 WTO有关的图书和
论文可能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总和。” 
  综上可见，加入WTO对于中国法制建设的作用和影响几乎是全面的。WTO倡导的市场经济、
自由贸易、法治精神推动了中国法制建设的全面进步。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诸多方

面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法治还有很大距离。在国际上，中国已从加入世贸组织之初努力适应主要

由欧美制定的 WTO 规则转变为多边贸易规则的制定者、实践者，能否适应这一转变并促进国际
法规则朝着更公平的方向发展，无疑是中国面临的一项新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中国的

法制建设来说，或许下一个 10年更值得期待。 


